
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2018 版安

徽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 

 

建标〔2017〕191号 

 

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委（城乡建设委、城乡规划建设委），广德、宿松

县住房城乡建设委（局），省直有关单位： 

为适应安徽省建筑市场发展需要，规范建设工程造价计价行为，

合理确定工程造价，根据国家有关规范、标准，结合我省实际，我厅

组织编制了 2018 版安徽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（以下简称 2018 版计价

依据），现予以发布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2018 版计价依据包括：《安徽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

办法》、《安徽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、《安徽省建设工程施工机械

台班费用编制规则》、《安徽省建设工程计价定额(共用册）》、《安

徽省建筑工程计价定额》、《安徽省装饰装修工程计价定额》、《安

徽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》、《安徽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》、《安徽省

园林绿化工程计价定额》、《安徽省仿古建筑工程计价定额》。 

二、2018 版计价依据自 2018 年 1 月 1日起施行。凡 2018年 1

月 1 日前已签订施工合同的工程，其计价依据仍按原合同执行。 

三、原省建设厅建定[2005]101 号、建定[2005]102 号、建定

[2008]259号文件发布的计价依据，自 2018年 1月 1日起同时废止。 



四、2018 版计价依据由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负责管理

与解释。在执行过程中，如有问题和意见，请及时向安徽省建设工程

造价管理总站反馈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 月 26 日 


